
 

後院深度比 零點三 

第五十五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一倍，並不

得小於六公尺。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文教區內原有住宅之建造，應依第一種住宅區之規定。 

第七章    倉庫區 

第五十八條    (刪除) 

第五十九條    (刪除) 

第六十條    (刪除) 

第六十一條    (刪除) 

第六十二條    (刪除) 

第六十三條    (刪除) 

第六十四條    (刪除) 

第八章    風景區 

第六十五條    在風景區內得為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四、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六、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八、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九、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十、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十一、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二、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三、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四、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五、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之（一）骨灰（骸）存放設施。 

          十六、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第六十六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百分之十五 

容積率 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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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之二十。 

第六十七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

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十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比 零點六 

第六十八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七十條    風景區內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任意變更地形及砍伐樹木。 

第九章    農業區 

第七十一條    在農業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三)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四)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六)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之（三）糧食、（四）蔬果、（五）肉品、

水產。 

            (七)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二十)種子、園藝及其用品。 

            (八)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九)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之（四）土石方資源、營建

混合物、營建廢棄物、（六）廢紙、廢布、（七）廢橡膠品、（八）

廢塑膠品、（九）舊貨整理、（十）資源回收、（十一）垃圾以外

之其他廢料。 

            (十)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第七十一條之一    農業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包括農舍及農業倉庫）拆除後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地建造並以一戶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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